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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 
 
 
 

《香港終審法院條例》  
（第 4 8 4 章）  

《高等法院條例》  
（第 4 章）  

《區域法院條例》  
（第 3 3 6 章）  

 
 

《2012 年香港終審法院（修訂）規則》  

《2012 年高等法院規則（修訂）規則》  

《2012 年區域法院規則（修訂）規則》  

 
 
引言  
 
 於 2 0 1 2 年 5 月 8 日，下述修訂規則已由相關的規則訂

立者訂立，現表列如下  —  
 

修訂規則  規則訂立者  

《2 0 1 2 年香港終審法院（修訂）規則》

（附件 A）  
 

終審法院規則委員會

 

《2 0 1 2 年高等法院規則（修訂）規則》

（附件 B）  
 

高等法院規則委員會

 

《2 0 1 2 年區域法院規則（修訂）規則》

（附件 C）  
 

區域法院規則委員會

 

 

    A  

    B  

    C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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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據  
 
2 .  目前，終審法院、高等法院和區域法院的支援辦事處 1

於聖誕節前夕及農曆新年前夕的下午均不向公眾開放辦公。

詳 情 分 別 載 於 《 香 港 終 審 法 院 規 則 》 （ 第 4 8 4 A 章 ）

第  6 3 ( 1 )  條規則、《高等法院規則》（第 4 A 章）第 6 4 號命

令第 7 ( 1 )條規則和《區域法院規則》（第 3 3 6 H 章）第 6 4 號

命令第 1 ( 1 )條規則。有關規則規定，除下列日子及時間外，

該等辦事處全年每天均向公眾開放辦公  — 
 

( a )  星期六下午 1 時後；  
( b )  星期日；  
( c )  聖 誕 節 前 夕 （ 或 如 該 日 為 星 期 日 ， 則 為 1 2 月

2 3  日）下午 1 時後；  
( d )  農曆新年前夕下午 1 時後；  
( e )  《公眾假期條例》 (第 1 4 9 章 )所指的公眾假期；及  
( f ) 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所指示的其他日子。  

 
3 .  縱使有上文第 2 段所述的法律條文，基於其他法律條

文，該等辦事處部分在上述兩個下午仍然繼續為公眾就下列

事宜提供服務  —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這些辦事處包括— 
 

(a) 終審法院 
(i) 登記處  
(ii) 會計部  
 

( b )  高等法院 
(i) 登記處和排期主任辦事處  
(ii) 書記主任辦事處和排期主任辦事處  
(iii) 聆案官書記辦事處 
(iv) 會計部  
(v) 遺產承辦處  
 

( c )  區域法院 
(i) 登記處和排期主任辦事處  
(ii) 會計部  
(iii) 家事法庭登記處和排期主任辦事處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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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a )  有關刑事法律程序的工作（有關條文載於《高等

法院規則》第 1 號命令第 2 ( 3 )條規則和《區域法

院規則》第 1 號命令第 2 ( 3 )條規則）；及  
 
( b )  從先前交存法院的款項支款，例如交存以防拖欠

訟費的保證金（有關條文規定載於《高等法院訴

訟人儲存金規則》（第 4 B 章）第 8 ( 2 )條規則）

和 《 區 域 法 院 訴 訟 人 儲 存 金 規 則 》

（第  3 3 6 E  章）第 8 ( 2 )條規則）。  
 
4 .  為改善給予法庭使用者的服務和劃一服務時間，司法

機構建議修訂法例，使終審法院、高等法院和區域法院的上

述支援辦事處於聖誕節前夕下午和農曆新年前夕下午仍然向

公眾開放辦公，除非有關日子剛好是星期六、星期日、《公

眾假期條例》所指的公眾假期，或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所指示

的其他日子。  
 
 
修訂規則  
 
5 .  附件 A 至 C 所載的修訂規則旨在廢除《香港終審法院

規則》第 6 3 ( 1 ) 條規則、《高等法院規則》第 6 4 號命令

第  7 ( 1 )條規則和《區域法院規則》第 6 4 號命令第 1 ( 1 )條規

則下關於“聖誕節前夕”和“農曆新年前夕”的條文。這可

讓有關辦事處如上文第 4 段所述在該兩節日前夕全日開放辦

公。  
 
 
立法程序時間表  
 
6 .  有關修訂規則的立法程序時間表如下  —  
 

刊登憲報  2 0 1 2 年 5 月 1 1 日  
提交立法會進行先訂立後審議

   的程序  
2 0 1 2 年 5 月 1 6 日  

生效  2 0 1 2 年 7 月 1 3 日  

 A – C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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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議的影響  
 
7 .  修訂規則符合《基本法》，包括有關人權的條文，亦

不會影響《香港終審法院條例》（第 4 8 4 章）、《高等法院

條例》（第 4 章）和《區域法院條例》（第 3 3 6 章）及其附

屬法例現有的約束力。該等規則在可持續發展方面亦無影

響。  
 
8 .  就財政及人手的影響而言，由於修訂規則的建議只涉

及有關辦事處將在兩個下午全面辦公，故此，對司法機構的

財政及人手不會有重大影響。司法機構將會承擔為推行有關

建議而額外所需的資源。  
 
 
公眾諮詢   
 
9 .  我們已諮詢香港大律師公會、香港律師會和香港訟費

員協會。他們都支持建議。  
 
1 0 .  我們亦已向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闡述有關建

議。事務委員會並無意見。  
 
 
宣傳安排  
 
1 1 .  我們會於 2 0 1 2 年 5 月 1 1 日發出新聞稿，並安排發言

人回應傳媒查詢。  
 
 
查詢  
 
1 2 .  如對本摘要有任何查詢，請聯絡司法機構助理政務長

（發展）張淑婷女士（電話號碼：2 8 2 5  4 2 4 4）。  
 
 
 
司法機構政務處  
2 0 1 2 年 5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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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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